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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
  

 

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公司四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，本公司章程修改还需要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修改章程两处，一是因为公司非公开发行成功，须

修改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注册资本的条款；二是由于原《公司章程》

中对董事长权限的描述易造成歧义，故本次对董事长权限重新明确表

述。具体如下： 

一、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第六条为：  

  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05,696,586.00 元 

二、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一十二条为： 

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、主持董事会会议； 

（二）督促、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； 

（三）决定金额在 2000 万元以内的如下事项（与本章程以及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批准权限不符的除外）： 

（1）购买或出售资产、对外投资、租入或租出资产、委托或受

托管理资产和业务、受赠资产、债权债务重组、签订许可使用协议、

转让或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等交易事项；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

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

（2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（含技改项目）、资产处置、贷款事项等

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资金运作事项。 

（四）决定公司与关联方就同一标的或者公司与同一关联方在连

续 12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符合以下条件的关联交易（董事长

作为交易对方或关联人的关联交易除外）： 

（1）公司与关联自然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 30 万元以下的关

联交易事项； 

（2）公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 300 万元以下或占

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0.5%之下的关联交易事项。 

（五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 

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，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

职务的，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；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

务的，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4 月 23 日 


